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李宁）

作为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本人在2025年任职期间，认

真勤勉，积极履行职责，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

用，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现将2025年度本人履职情况报告

如下：

一、独立董事基本情况

本人李宁，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特别研究员、博导，于北京

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学院获得本科和博士学位，2016-2020年于美国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20年加入北京理工大

学材料学院。研究方向主要是锂离子电池高性能正、负极材料研究、

新型二次电池体系相关能源材料研究、基于同步辐射光源等的先进

材料表征。担任重庆市科学技术局专家库专家、重庆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高级职称评审专家，大科学装置课题评审专家等。

报告期内，本人任职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规定

的独立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情况

（一）出席董事会及列席股东会的情况

2025年度，本人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能按照《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要求，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列席股

东会。本人对董事会的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后，均投出同意票，



没有提出异议，也无反对、弃权的情形。

本报告期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委托出席董事会次数 缺席董事会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亲自

参加董事会会议

出席股东会

次数

11 0 0 否 5

（二）专门委员会委员履职情况

2025年度，本人作为公司战略与风险委员会委员积极与公司管

理层及相关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投资事

项，参加战略与风险委员会2次，对《关于制定公司估值提升计划的

议案》《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的议案》

进行了审议，对各项议案均表示同意，未提出保留、反对意见，不

存在无法发表意见的障碍。

（三）出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情况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规则积极履行职责。报告期

内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了6次，本人出席了全部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会议重点对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聘请年度审计机构、闲置募

集资金使用等事项进行了事前研究讨论，并发表了意见，确保相关

事项符合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权益。

（四）行使独立董事特别职权的情况

2025年度，本人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依法行使独立董事职

权，在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上发表专业意见，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不存在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或者核查、

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依法公开向

股东征集股东权利的情形。

（五）与内部审计部门及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积极与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沟通。在公司年报编制工作中，及时了解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及年



度审计工作的进展情况，确保审计结果客观公正。

（六）与中小股东沟通情况及维护股东权益情况

报告期内，本人按时出席董事会，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列席股

东会，积极地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了解投资者关心关注的问题，勤

勉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七）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

2025年，本人通过出席会议，以及现场、微信、电话、视频会

议等方式与公司管理层保持密切联系，定期获取公司最新生产经营

管理状况，时刻关注外部环境和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及时获悉

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切实发挥本人专业优势，为公司科学决策

和风险防范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三、总体评价和建议

2025年，本人积极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制度要求审议公司各项议案，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充分发

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独立、客

观、审慎地行使表决权，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26年，本人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独立

公正地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为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助力公司稳健发展。

独立董事：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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